
財團法人
張 明
王國秀

文教基金會代辦 

羅太夫人體育獎助學金辦法  
101.05.09 經第七屆第一次董事會審查通過 

一、宗旨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羅龍飛副教授為紀念其母羅太夫人、鼓勵認真向學、體育成績優

秀，允文允武之學生，特設置本體育獎助學金。 
二、名額及金額：以十名在校生為原則，每名新台幣叁仟元整。（可兼領其他獎助學金）。 
三、申請資格：勤益科技大學在校生學習成績優良，平均成績在七十五分以上，品行端正，且

在三年內參加校代表隊者，在校期間申請者，不得重複。(由教練出具證明)。若

申請人數過多，、按成績名次排列前十名。 
四、申請日期：依財團法人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函發通告時間辦理。 
五、申請手續：繳交前學(年度)期成績單乙份及參加校代表證明乙份，向指定受獎單位提出申請。 
六、審核方式：委請接受獎助之單位(勤益科技大學體育室)評審後，推薦至財團法人張明王國秀

文教基金會核定後函發獎助學金。 
七、本辦法經財團法人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常務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財團法人
張 明
王國秀

文教基金會  

_______年度  代辦羅太夫人體育獎學金申請表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系科    年      班 身份證字號  

聯絡電話 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  

戶籍地址 （郵遞區號） 

申 

請 

資 

格 

□在校生學習成績優良，平均成績在 75 分（含）以上，品行端正，且在三年內

參加校代表隊者。 

  平均： 

  校代表隊： 

□其它：(自述) 

導師推

薦意見 
（本欄如不敷使用請另以 A4 格式填具）      導師簽章： 

教練推

薦意見 
（本欄如不敷使用請另以 A4 格式填具）       教練簽章： 

審查結果 

□獎勵 

□未獲獎勵 

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簽章： 

＊ 檢附證件 □ 1.    學年度成績單（含班級、全系名次）  
                   □ 2.相關證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文件名稱）______件 
                   □ 3.本人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及分行代碼（必備） 
                   □ 4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（必備 / 單頁） 

   申請者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
